慶祝98年母親節【愛心媽媽】甄選、表揚辦法

1、 主旨：感念母恩、弘揚孝道、彰顯婦德。
2、 時間：98年05月09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整。
3、 地點：台北市公園路【二二八和平公園 音樂台】
4、 指導：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5、 主辦：台北市愛心婦女協會
6、 合辦：台北市女童軍會、北一女家長會、建國中學家長會、中華演藝總工會。
7、 承辦：台北市 木柵國中家長會
8、 甄選標準：
              1. 教養培育，子女有成者。
              2. 關懷弱勢，眾所周知者。
              3. 撫育孤殘，足為表率者。
              4. 殘而不廢，愛心卓著者。
9、 推薦辦法：

    1. 由台北市立案社團、各級學校家長會、里辦公室提出推薦，
       每一單位以推薦1~2人為限；推薦單位應檢附當事人照片暨
       被推薦事蹟光碟…等。
    2. 受理時間：即日起至98年4月11日止。
    3. 受理地點：郵寄(或親送)『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12號』
       凌嚴 會長 收。
    4. 連絡人：木柵國中家長會 凌嚴 會長
       電  話：02-8661-2526；0922-439-970

10、 選拔：由本會成立評選小組，依各單位推薦名單暨所附相關事蹟
      佐證…等資料，評選出100位【愛心媽媽】接受大會頒發
      獎狀表揚之；評選小組再由100位【愛心媽媽】中，依其
      所附相關事蹟佐證資料，再篩選、評選出20位【傑出愛心
      媽媽】接受大會頒發獎狀、紀念品表揚、鼓勵之。

十一、表揚：98.05.09上午十時表揚大會頒發獎狀暨紀念品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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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台北市各立案社團、學校家長會、里辦公室提出推薦。

 2. 受理時間：即日起自98年4月11日止。

 3. 受理地點：郵寄(或親送)『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12號』
              凌嚴 會長 收。

 4. 選    拔：成立評選小組，依推薦名單暨所附相關事蹟佐證資料，
              評選傑出者接受大會表揚。

    連 絡 人：木柵國中家長會 凌嚴 會長 。
    電    話：02-8661-2526；0922-439-970。


